
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作業流程 

 
 

 

是 

訂定餘裕資金轉存相

關作業規範 

 

轉存次日向農業金庫申

報轉存款相關資料 

是 
轉存款到期時，檢

視收受轉存款之

農漁會資格條件

是否符合規定 

作業規範提報理事會同意並

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後實

施，並副知農業金庫 

 

1.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單

一信用部，其總額不得超

過 1/4 餘裕資金之 25%，

即須分散轉存至少 4 家

信用部。 

2. 存款存期以 1 年以內為

限；利率以收受轉存款之

信用部存款牌告利率機

動計息。 

洽商收受轉存款之農漁

會，確認轉存日期、金

額、利率及期別 

每月檢視收受轉存

款之農漁會，資格條

件是否符合規定或

財業務狀況是否健

全 

可選擇中途

解約或存至

到期日 

否 

到期解約 

否 

餘裕資金轉存 依規定提存存款準備金 

於農業金庫

（http://www.agribank.c

om.tw/）-農漁會交流網申

報相關資料 
 



  

信用部收受轉存款作業流程

 

是 

1. 信用部收受轉存款，淨值在 3 億元

以上，總額不得超過收受轉存款前

一日存款總額之 20%，淨值在 1億

元以上且未滿 3 億元，總額不得超

過收受轉存款前一日存款總額之

10％。 

2. 逾期放款比率達全體信用部平均

值以上且低於 1%，或放款覆蓋率

達 1.5%以上且低於 2%者，依其淨

值，不得超過上述所訂存款總額上

限之 1/2。 

3. 存款存期以 1年以內為限；利率以

信用部存款牌告利率機動計息。 

否 

是 

否 

農業金融署網站

（http://www.afna.gov.tw）

「農業金融機構財務資訊揭

露」公布符合收受轉存款資格

條件之信用部。 

 

訂定收受轉存款相關

作業規範 

定期檢視是否

符合收受轉存

款之資格規定 

洽商轉存之農漁會，確

認轉存日期、金額、利

率及期別 

是否符合收

受轉存款之

資格條件 

不得收受轉存款 

不得收受

轉存款 

收受次日向農業金庫申

報轉存款相關資料 

與農業金庫簽訂資金融

通契約及額度 

每月於信用部網站揭露

財務條件 

收受轉存款 依規定提存存款準備金 

於農業金庫

（http://www.agribank.com

.tw/）-農漁會交流網申報相

關資料 

每年 2 月 1日、5月 1日、8

月 1日及 11 月 1 日，可至農

業金融署網站「農業金融機

構財務資訊揭露」查詢符合

收受轉存款資格條件之信用

部。 


